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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鼓勵學生有系統的學習專業領域課程，專精特殊領域之就業能力，特

訂定本實施細則。 

第二條 各分組課程係依據本系發展方向規劃設立，計分為三大專業課程，分別 

       為電腦動畫設計、互動媒體設計、媒體整合設計、每一分組課程 9門 

       27學分，如課程流程圖所示。 

第三條 分組辦法之申請為第一學年上學期最後一週提出，學生可依興趣填寫分

組順序，送交系辦公室彙整後，系辦公室將依據學生大一上學期之院必

修課程及系必修課程成績排序進行分組，3組人數平均分配(轉組後每組

人數不得少於 15人)，系辦公室公告分組狀況後，始得修讀。 

第四條 學生於一下、二上、二下等 3 個學期，系辦公室會先行調查，各組如有

缺額(每組不得少於 15人)，經公告後可提出有條件之轉組申請，申請轉

組以一次為限。轉組申請排序方式以系專業必選修課程成績進行排序。 

第五條 學生修習組別科目，至少須修滿所屬組別之 9 門專業選修課程始得畢

業；三個組別間可以跨組修習興趣課程。 

第六條 各分組學生必需於畢業專題製作該分組內容相關專題，方能畢業。 

第七條 修習各分組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規定事宜，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必要時得送教育部核定。 

 


